新安镇民政窗口办事指南

	办理条件:
	符合新安镇窗口办理相关事务的辖区居民  

	办理事项
	特困供养人员办理

	所需材料:
	申请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房产证明、社保卡、残疾证、一张1寸照片、一折通、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一折通

	办事程序:
	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和护理人到民镇办申请，填写档案，提交材料
2、 到村（社区）盖章签字
3、 入户调查
4、 通知体检
5、 报送档案

	办事时限:
	每个季度的首月10号之前办理



	


